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踏委发〔2008〕X号

凤庆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城乡
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

凤庆县医疗保障局：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城乡医疗救

助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临财社发〔2020〕34 号），现将中央财

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500 万元下达你局。并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此款支出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01301 城

乡医疗救助”科目。

二、此次下达的资金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支出。

三、请科学合理安排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切实

凤财社发〔2020〕2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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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四、严格按照请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加强资金支

付管理。专款专用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切实做好相关工

作。

附件：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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